山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学术专著（人文社科类）出版资助实施办法
山东师大社科〔2013〕3号
第一章 总 则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和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，扶持青年教师开展学术研究，提升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，学校设立山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学术专著（人文社科类）出版资助项目，用于资助青年教师出版个人学术专著。为做好这项工作，特制定《山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学术专著（人文社科类）出版资助实施办法》。
第二章 资助条件
第二条 接受资助的青年教师及其学术专著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（一） 我校教师撰写的人文社科类个人学术专著，在知识产权、学术道德方面不存在争议；
（二） 在当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出版或已签订出版合同；
（三） 作者年龄不超过39周岁；
（四） 未受到其他各级各类项目资金资助。
第三章 资助数量和标准
   第三条 资助数量和标准
（一）每年度资助10部；
（二）在一类出版社(人民出版社、商务出版社、中华书局出版社、高等教育出版社、人民教育出版社、三联书店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、人民文学出版社)出版的，每部资助标准为15000元；在其他出版社出版的，资助标准为每部5000元。
第四章 申报评审程序
第四条 符合条件的青年教师须填写《山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学术专著（人文社科类）出版资助申请书》，连同个人学术专著（已经出版），或出版合同书、个人学术专著清样完整稿（尚未出版），交所在学院（中心）学术委员会审核。
第五条  各学院（中心）学术委员会对提交申请资助的学术专著的学术水平、创新性等方面进行审核，报送学校社会科学处。
第六条 社会科学处组织专家，对各学院（中心）申报人材料进行评审，确定当年拟资助名单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经主管校长批准后公布。
第七条 接受资助青年教师与社会科学处签订资助协议。
第五章 附 则
第八条 接受资助青年教师的个人学术专著，如属于已经出版的，可凭出版社出具的正式发票限额报销；如属于已经签订出版合同、尚未结算出版费的，社会科学处会同学校财务部门将资助基金划拨到出版社。
第九条 待出版的著作，著者须在封面或扉页处须注明“该书受到山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学术专著（人文社科类）资助出版”字样，并在规定的限期内出版。如该出版物最终未出版，将取消资助资格并追回资助资金。
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。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社会科学处负责解释。
